
「熱狗」男女阻礙巴士罪成

殺鄰居燒劏房 躁翁跳樓墮斃
疑不忿被投訴扯高水費 持刀槌行兇後涉畏罪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劉友光）深水埗發生劏房謀

殺、自殺及縱火命案。一名獨居

唐樓劏房老翁疑不忿鄰居投訴他

導致水費急增，前日用鐵槌及利

刀擊殺鄰居後，再縱火燒屋及跳

樓自殺同亡。幸其他劏房鄰居及

時發現大火報警，由消防員趕至

將火救熄及疏散唐樓住戶，一名

女住客吸入濃煙不適送院治理。

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三

隊跟進，正深入調查犯案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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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第18/115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935,340 （2.5注中）
三獎：$27,590 （226注中）
多寶：$25,920,112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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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自
稱曾在《熱血時報》工作男子，
與另一名疑是「熱血親子團」成
員、盲反小三基本能力研究計劃
（BCA）的女子，去年10月在銅
鑼灣崇光百貨外追趕一輛新巴不
果，竟衝出馬路阻擋巴士前路，
導致巴士延誤約21分鐘，一名男
途人進行勸止時更遭人推跌。
兩名被告經審訊後，昨被裁定
一項在公眾地方或交通造成阻礙
罪成，男被告另一項普通襲擊罪
則脫罪。
裁判官指被告辯解即使造成阻
礙也是司機的責任是「本末倒
置」。兩被告准保釋至本月30日
判刑。

兩被告准保釋 月底判刑
兩被告分別是報稱無業的男子
王曦彥（30歲），以及報稱是家
庭主婦的女子伍嘉儀（32歲）。
兩人涉於去年10月6日晚上，在
銅鑼灣軒尼詩道崇光百貨外，無
合法辯解而妨礙其他道路使用
者，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或交通
造成阻礙罪。王同時被加控一項
普通襲擊罪，指同日同地襲擊男
子梁偉強。
案件上月1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開審及被裁定兩名被告表證成
立。
兩被告早前曾辯解稱自己有權
乘搭巴士，但遭司機「無理」拒

載，才截停巴士要求司機解釋及
道歉，為自己討回公道，即使造
成阻礙，也是司機的責任。

官斥被告說法本末倒置
暫委裁判官陳姵妏昨在裁決時

指，被告的說法是「本末倒
置」，縱使兩人起初有合理權限
及解釋去截停巴士，但後來未能
要求司機解釋和道歉，仍繼續阻
礙交通，則是刻意誇大即場取回
公道的必要；而道路使用者所受
的阻塞影響，已遠超於合理權限
的定義。
裁判官又指，呈堂片段可見兩

被告在車頭前的動作無意溝通，
包括叉腰、看手機及背對巴士，
男被告更曾大聲對司機說「叫你

公司嚟同我解釋」又對女被告說
要「塞埋隔籬條線」，可見兩人
並非真想與司機對話，兩人亦合
理知道阻礙車上乘客，但仍未離
開行車線，其真正意圖顯而易
見，因而裁定兩人一項在公眾地
方或交通造成阻礙罪成。
至於男被告的一項普通襲擊

罪，因男途人相信被告只是失平
衡，並非想襲擊他，故裁定罪名
不成立。
兩被告求情望獲法庭輕判罰款

或非監禁刑罰。
其中無律師代表的女被告稱自

己無案底，已知錯及不會再犯，
又稱與前夫分居後，要獨力養育
7 歲女兒，並有年邁父母要照
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時任立法會議員梁
國雄（長毛）及「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快
必），2015年趁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一
個校際辯論比賽時，在會場內大叫口號示威，令賽
事受到嚴重擾亂，兩人經審訊後被裁定妨礙罪成判
囚7天。其後兩人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上周三
（3日）高院駁回定罪上訴，但判刑上訴得直，改
判各罰款3,000元。惟兩人仍不服，即時申請上訴
至特區終審法院。高院法官昨裁定指上訴無合理可
爭辯之處，拒絕批出兩人的上訴許可。
梁國雄和譚得志的上訴理據，指律政司用以控

告他們的康文署條例違憲，是濫用程序作檢控；他
們當日是和平示威，示威者本身就是文娛中心的合
法使用者，當時只是在林鄭月娥進場時示威，學生
聽辯論比賽時的權利不受影響。而和平示威如何才
算違反規例，過往案例沒有清楚定義，故需終院釐
清和平示威及表達言論自由的界線。

官：無合理可爭辯之處
法官陳嘉信指，有關康文署條例是否違憲，早
於兩人在高院上訴時法官已詳盡分析；至於和平示
威及表達言論自由的界線，終院多個案例亦有詳細
解釋。陳官又指沒有人說不能示威，但不能蓄意妨
礙他人權利，因而認同控方指案件並無重大法律爭
議及不涉廣泛公眾利益，相關上訴無合理可爭辯之
處，故此拒絕批出上訴到終院的許可證明書。

梁國雄和譚得志昨在高院聽取判決後，俱表明
會直接向特區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案發2015年5月15日，時任立法會議員的梁國
雄及「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到灣仔伊利沙伯體
育館出席由星島集團舉辦的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時，
向出席同一場合的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示威抗
議政改方案，令賽事受到嚴重擾亂。
兩人涉嫌違反《文娛中心規例》其後遭檢控，
前年同被裁定「故意妨礙正在合法使用文娛中心的
人」罪成判囚7天，但譚獲緩刑1年。
兩人同不滿定罪及判刑其後提出上訴，高等法

院上周三（3日）駁回兩人的定罪上訴，但判刑上
訴得直，改判各罰款3,000元。法官陳嘉信就駁回
定罪上訴指，有關條例是要保障其他正在合法使用
文娛中心的人的權利，上訴人案發時持續地喧鬧及
侵擾，持續地用揚聲器帶領其他示威者叫喊口號約
半小時，舉動對其他逾2,000名出席者造成的影
響，已不合理地損害場內參與活動人士的權利。
陳官當日續指，出席及參與辯論比賽人士，正

在合法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故他們的權利同受
憲法保障。上訴人的行為明顯地、不能接受地侵犯
了其他正在合法使用有關場地、舉辦活動及參與活
動的人的權利。
即使上訴人認為在本案的比賽時進行示威，可

引起目標觀眾的關注及帶來迴響之說，但並不構成
他們可侵犯他人權利和自由的合法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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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男女攔巴士案被判在公眾地方或交通造成阻礙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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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疑兇姓朱，68歲，涉嫌謀殺鄰
居及縱火後，畏罪墮樓重傷昏

迷，送院經搶救不治。遭刀、槌擊殺
男事主姓周，59歲，被發現時倒臥在
朱的劏房內，頭面及背部有多處嚴重
傷痕，當場證實死亡。

水錶共用 水費80元升至近千
現場為大南街214號一唐樓單位，

單位被55歲姓張女房東改裝成5間劏
房出租，月租3,000元至 4,000元不
等，因單位內劏房是共用水錶關係，
每期水費需由租戶平均攤分。
案發前，單位其中3間劏房已租

出，租客分別為朱、周及年逾八旬姓
黃老婦。朱及黃為獨居長者，周則與
妻子同住，但妻子不時返內地探望兩
名兒子及短住。
早前周氏夫婦趁國慶假期往內地旅
行，周因工作關係，本周日(7日)提早
獨自返港，詎料與家人一別竟成永訣
（見另稿）。
據悉，周與黃租住劏房數年，無業
的朱則在約1年前搬入，依靠綜援金
及生果金過活，疑因經濟拮据經常拖
欠租金或水電費，被業主上門催討，
以致雙方關係緊張，朱曾因涉與人打
鬥被捕，關係進一步惡化。
直至近月，單位每月的水費突然急
升至逾2,000元，劏房戶平均每期攤
分的水費，由原來約80元急增至近千
元，周為此曾向業主投訴，有人矛頭
直指新搬來的朱，但周與朱無因水費
問題直接發生爭吵，但疑事件已惹朱
不滿。

兇案前包租婆追租不遂報警
消息稱，獨自提早返港的周前日未
有如常上班，其間僱主致電周妻查

詢，周妻思疑連番致電丈夫，但未能
取得聯絡。同日中午，朱因拖欠費用
被姓張女房東上門追討，其間兩度需
要報警。警員到場經調查，雙方同意
自行解決，警員列作糾紛處理收隊離
去，但當時屋內不見周蹤影。
直至前晚11時許，身在內地的周妻

因與丈夫失去聯絡，致電鄰居黃婆婆
往其寓所入屋查看，詎料黃婆婆發現
周的劏房火光熊熊，大驚逃生及報
警；與此同時，朱再被發現從唐樓天
台高處墮下地面重傷昏迷，由救護車
送院搶救不治。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由消防員

到場射水灌救及疏散唐樓居民，其間
一名女子逃生時吸入濃煙不適，由救
護車送院治理，未有大礙。
消防員約半小時將火救熄，但起火劏

房已經嚴重焚毁，初步火警有可疑，
轉交警方跟進。警員調查期間，再在
墮樓死者的劏房內發現一名男子昏迷
倒臥血泊之中，頭部及背部有多處嚴
重傷口，救護員經檢驗證實死亡，毋
須送院，初步調查證實死者為起火劏
房姓周住戶；警員在朱的劏房內檢獲染
血鐵槌利刀，疑為涉案兇器。
警員經通宵調查，不排除朱誘周進

入其劏房寓所時將其擊殺，再到周的
劏房內縱火，其後逃上唐樓天台畏罪
墮樓自殺死亡，但周的死亡時間有待
進一步驗屍確定；昨凌晨5時許，周
的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警方列作謀
殺、自殺及縱火案處理，正深入調查
兩名死者有何積怨及犯案動機。
昨日重案組、法醫、政府化驗所

及鑑證科人員再到案發現場進行調
查，其間檢走大批證物，包括掃
把、螺絲批、水煲、膠盤及一些灰
燼等證物。

深水埗大南街劏房單位謀殺、自殺及
縱火案，慘遭謀殺的男死者周×余（59
歲），據悉生前與妻在內地開平結婚逾
20多年，育有兩名兒子現在廣州讀大
學。周7年前來港定居，從事地盤工作，
四五年前開始以3,200元月租租住上址，
及至一年前，妻與其中一名兒子獲批單
程證來港定居。上月30日，夫婦因國慶

假期再返鄉探親，及至本周日（7日）周因要
開工，故提前返港。
昨由內地趕返港的周妻稱，星期天丈夫返

港後兩人仍有通電話，惟前日卻接獲丈夫的
老闆通知不見周開工，亦無法與其聯絡。
周妻感到擔心，同日（8日）致電居住劏房
鄰居黃婆婆代為查看，婆婆因未能開啟大
門，遂走上天台向單位內呼叫周，但無人
應，其後她再返回天台，望見周的單位內有
火光於是報警。
周妻指，她在昨日凌晨2時許，突然接獲香

港警方通知，指丈夫的房間起火，惟當時未
透露丈夫已遇害。
周妻續指，丈夫平日很少與人爭執，與鄰

居、同事、老闆關係良好，只曾在最近因劏
房單位共用水費劇增問題與人理論過。
周妻憶述，因與另外兩間劏房戶共用水

錶，過往一般每季每戶平均只需交80元，但
早前水費單顯示突然飆升至近1,000元，丈夫
遂向房東投訴疑是朱姓男疑兇「嘥水」，雙
方因而曾起爭執。
周妻指，她對朱姓男疑兇認識不多，只知
他居於上址1年多，亦無向他打招呼，直言：
「唔知佢姓咩。」及至今年8月尾、9月初，
因其中一戶租客搬走，因而事發前只剩下他
們與朱兩戶人住。

死者姨媽：心如刀割
周的姨媽亦形容死者生前為人友善，從不
喜歡與人結怨，並會經常探望她和一同飲
茶。
她得悉噩耗後感到心如刀割，「個心好似

被割咗一刀咁。」周兒亦稱父親從無與人結
怨，待人友善，經常請人吃飯，「我哋乜都
唔知，冇人同我哋講過，今朝收到消息都即
刻趕過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遺孀：老公很少與人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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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深水埗有劏房住戶
因糾紛釀成兩死命案，有
家庭社工及立法會議員也

認為劏房單位空間狹小，住戶容易發生摩擦及
糾紛，長遠必須由政府推行有效房屋政策解決
劏房問題。
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漢明表示，即使

是一個正常家庭，家人之間即使有感情及血緣
等基礎的親密關係，但仍難免發生摩擦及爭
拗，何况是一個單位內同時居住數個不同家
庭，彼此間又互不認識，生活習慣及脾性各有
差異，劏房戶之間容易造成滋擾，再加上劏房
單位的居住環境狹小、共用資源更為緊張等問
題，矛盾及摩擦只會更多，雙方怨氣日積月累

無法解決，最終爆發嚴重衝突，甚至釀成命
案，所以劏房單位可謂如同都市「計時炸
彈」。
司徒漢明認為，劏房戶居民應明白身處擠迫

環境生活，彼此間需更加體諒及盡量忍讓，希
望透過協調解決糾紛。他提醒，雙方發生爭拗
時，要留意自己及對方的情緒變化，如果發現
其中一方情緒出現瀕臨失控，便應選擇抽身離
開，如落街到公園散步，讓大家可以有冷靜的
空間，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
但長遠解決劏房問題，還是需要政府推行有

效房屋政策。
立法會議員兼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前晚大南街發生的劏房命

案，雖然犯案動機仍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確
定，但劏房單位存在環境狹窄、聲浪滋擾及公
用設施緊張等問題，容易導致劏房戶之間發生
摩擦及糾紛，前晚發生的命案正正反映劏房存
在的問題。

鄭泳舜盼政府出招紓困
他指，深水埗為劏房「重災區」之一，是次

問題只是冰山一角，雖然他們深水埗區議會一
直以來，也非常關注區內劏房戶就消防安全及
保安等問題，並盡力提供協助，但只屬杯水車
薪，不解決市民居住問題，劏房問題難以改
善。
他希望今日公佈的施政報告有關房屋政策，

政府能推出有效改善居住環境及縮短輪候入住
公屋時間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住得窄易起摩擦 劏房如「計時炸彈」
�&

■■涉案男疑兇墮樓當場重傷昏迷涉案男疑兇墮樓當場重傷昏迷，，
最終證實不治最終證實不治。。 讀者譚先生提供讀者譚先生提供

■■疑遭殺害的男死者疑遭殺害的男死者
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等候法醫驗屍等候法醫驗屍。。

■■劏房單位發生火警劏房單位發生火警，，大批消防員到場大批消防員到場
灌救灌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攝

◀周姓男死者在內地探
親的妻子趕返港協助調
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攝

■探員檢走涉案證物化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發生謀殺、自殺及縱
火案的劏房單位嚴重焚
毀。


